第四章：学校采取什么措施保证涉及人体的研究项目符合伦理规范？
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所有涉及人体被试的研究，无论是否有项目资金支持，必须在 

得到人体实验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之后才可以开展。该委员会是经华东师范大学授权 

审批涉及人体被试研究的唯一合法机构。
委员会主要由涉及人体研究学科的研究人员组成，学科包括心理学、教育、特殊教育、体育、社会学、生命科学等。委员会人数不少于五人，由不同性别的成员组成。委员会还包括不附属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社区人员及律师。

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不包括寒暑假），讨论审核涉及人体研究的伦理申请。委员会有权进行（但不限于）：
· 审核并批准申请

· 要求修改申请

· 暂缓或不批准申请

· 观察知情同意过程和研究过程

· 对所有涉及人体的研究进行飞行检查

· 暂停或终止涉及人体的研究项目

除了已被批准的豁免项目，委员会要求所有已获批的涉及人体研究在研项目至少每年一次提交伦理续期审核申请（取决于对受试者的潜在危害程度，可能会要求更频繁提交续期申请）。已获批的研究项目如需发生变更，只有在变更申请获批后才能付诸实施。
人体实验伦理审查申请经委员会审核批准后，主要研究者会收到一份纸质的批准函，以及加盖伦理委员会公章的知情同意书（PDF版）。研究者只能使用获准并盖章的知情同意书以获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未得到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前，任何涉及人体实验的研究均不能进行。伦理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任何人不得申诉。

